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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文件

水电规库〔2022〕285 号

关于印送《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

（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

专家组意见》的函

云南省搬迁安置办公室：

根据工作安排，我院成立专家组,开展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

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的技术检查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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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工作。2021 年 12 月，我院会同贵办组织相关单位对金沙江观

音岩水电站（云南部分）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情况进

行了现场检查。2022 年 2 月 22 日，云南省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终验委员会会议，会议提出了相关整改要求，各市（州）、

县以及项目法人、综合设计、综合监理单位共同对存在问题进行

整改。2022 年 6 月，贵办组织开展了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

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复核检查工作；根据复核检查情况，项目法

人、地方政府及有关单位开展了资金清理工作，并分别提交了初

（自）验工作报告、实施管理工作报告、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及移

民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审计单位提交的审计报告等竣工验收

资料。2022 年 8 月 30 日，贵办组织召开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

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委员会专家组会议，

听取了各有关单位对现场复核检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以

及移民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金沙江

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专家

组意见》。现将该意见印送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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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终验专家组意见

水电总院 水电总院

2022 年 9 月 7 日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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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专家组意见

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管

理办法（云移发〔2016〕137号）》及《水电工程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验收规程》（NB/T35013-2013）等规定，云南省移

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关于印发<金沙江观音

岩水电站工程竣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作方案>的通

知》（云搬领办发〔2021〕36号）对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

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2021年

11月和 12 月，观音岩水电站涉及的丽江市、楚雄州和大理

州分别完成了工程竣工移民安置县级自验和市（州）级初验，

并向云南省搬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搬迁安置办）申请

开展终验。2021年 12月，云南省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关于成立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终验委员会的通知》（云搬领办发〔2021〕46号）

成立了验收委员会，安排有关竣工验收工作。

根据云搬领办发〔2021〕46号的相关要求，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以下简称水电总院）组建了观音岩水电站工程

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专家组（以下简称验收专家组）。

根据工作安排，验收专家组会同省搬迁安置办、省审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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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丽江市人民政府、搬迁安置办公室，

楚雄州搬迁安置办公室，大理州搬迁安置办公室，永仁县人

民政府、搬迁安置办公室，大姚县人民政府、搬迁安置办公

室，永胜县人民政府、搬迁安置办公室，华坪县人民政府、

搬迁安置办公室，宾川县搬迁安置办公室，大唐观音岩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法人），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院），四川省移民工

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云南华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22 日对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云南部

分）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分

三个小组重点检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涉及的农村移民安置、

集镇迁建、专业项目复（改）建、档案管理和移民资金管理

等实施情况。2022年 1月，水电总院以水电规库〔2022〕31

号印发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验收专家组现场检查情况报告》，提出对审计

整改、剩余资金兑付、部分未完工专业项目、档案管理等未

完事宜，要求地方政府应制定计划并承诺限期完成。2022年

2月 22日，云南省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

开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委

员会会议；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仍然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

以云搬领办发〔2022〕47号印发了《云南省移民搬迁安置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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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会后，

各市（州）、县以及项目法人、综合设计、综合监理单位共

同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2022年 6月，省搬迁安置办以云搬

发〔2022〕70号安排开展了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验收复核检查工作。水电总院以水电规库〔2022〕

233号印发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专家组现场复核检查情况报告》（以

下简称“现场复核检查报告”）。随后，省搬迁安置办组织

项目法人、地方政府及有关单位根据现场复核检查报告提出

的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开展了资金清理工作，并分别提交

了初（自）验工作报告、实施管理工作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报告及移民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审计单位提交的审计报

告等竣工验收资料。2022 年 8月 30日，省搬迁安置办组织

召开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终验委员会专家组会议，听取了各有关方面对现场

检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以及移民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并进行了讨论审议。

验收专家组在现场检查、入户访谈、查验资料、座谈讨

论等工作基础上，结合各有关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形

成专家组意见如下：

一、概况

（一）工程概况

观音岩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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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太平乡交界的金沙江干流上。是金沙

江中游河段水电开发一库（龙盘）八级（龙盘、两家人、梨

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开发方案的

最后一个梯级。水库正常蓄水位 1134m，装机容量 300万 kW，

多年平均发电量 120.68亿 kW·h。

观音岩水电站于 2012年 5月获得核准，2014年 5月通

过工程蓄水移民专项验收，2014年 12月电站首台机组发电，

2016年 5月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二）移民安置概况

2008年 8月，《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云南省分册）》通过云南省人民政府的

审批；2009年 3月，《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云南省分册）》通过原云南省移民开

发局的审核；2011年 1月，《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算修编报告（云南省部分）》通过原云

南省移民开发局的审核；2012年 5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核准同意建设观音岩水电站。

实施过程中因移民意愿变化、相关法规政策调整、设计

变更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实物指标、移民安置任务和方案、

补偿费用等发生了变化。为全面反映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

变化情况，受项目法人委托，昆明院会同地方政府对移民安

置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析，编制提出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

站移民安置实施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调整报告（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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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分册）》（以下简称《规划调整报告》），于 2021年 11

月通过了省搬迁安置办的审核。

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云南部分涉及丽江市、楚雄州、

大理州等 3 个市（州）5 个县 10 个乡（镇）25 个村民委员

会 105个村民小组。建设征地涉及永久用地 77955.7亩（其

中耕地 15889.2亩，园地 12570.9亩，林地 15312.7亩），临

时用地 3162.6亩（其中耕地 122.1亩，园地 224.7亩，林地

1393.5亩）；涉及人口 8946人；影响房屋面积 72.68万 m2；

建设征地影响涉及专业项目包括企事业单位 2个，四级公路

61.7km，10kV线路 84km，通信线路 87.8km，广播电视线路

14km，文物古迹 4处。规划生产安置人口 9596 人，采用农

业安置、逐年补偿安置、自行安置 3种安置方式进行生产安

置，搬迁安置人口 9287人〔其中农村部分 8304人，集镇（街

场）部分 983 人〕；规划 12 个农村居民点和 1 个集镇；规

划企事业单位、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项目处理工

程；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 650818.61万

元，其中农村部分补偿费 309097.15万元，集镇（街场）迁

建处理补偿费 37929.87万元，专业项目处理补偿费 70653.73

万元，库底清理费 1756.3 万元，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费

15616.56万元，独立费 180089.01万元，预备费 25835.99万

元，特殊措施费 9840万元。

（三）实施组织

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作由丽江市、楚雄州



6

和大理州人民政府监督管理，华坪县、永胜县、永仁县、大

姚县和宾川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项目业主大唐观音岩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实施中，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单位昆明院，

移民综合监理单位四川省移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移民

独立评估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程参与移民安置实施工作。

二、验收依据、范围和内容

（一）验收依据

1.主要法律法规及条例

（1）《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

条例》（国务院令第 471号颁布，国务院令第 679号修订）。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水电站基本

建设工程验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03〕

1311号）。

（3）《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的

通知》（国能新能〔2015〕426号）。

（4）《国家档案局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利水

电工程移民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档发〔2012〕4号）。

（5）《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实施意见》（云

政发〔2008〕24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大中型水电工

程移民工作的意见》（云政发〔2015〕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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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大中型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相关工作意见》（云

移局〔2007〕159号）。

（8）《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云移

发〔2016〕137号）。

（9）《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移民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移发〔2017〕150

号）。

（10）《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资金

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通知》（云移发〔2016〕107号）。

（11）《云南省档案局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加强档案

管理工作的通知》（云档联发〔2012〕2号）。

（12）《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利水电

工程移民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目录><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档

案分类大纲>的通知》（云移发〔2016〕202号）。

（13）国家和云南省有关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的政策

法规。

2.主要的行业规范及技术标准

（1）《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DL/T

5064-2007）。

（2）《水电工程验收规程》（NB/T 35048-2015）。

（3）《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规程》（N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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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3-2013）。

（4）与竣工验收相关的各专业项目行业规范与国家标

准。

3.移民安置相关规划

（1）《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

置规划大纲（云南省分册）》及批复意见。

（2）《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

置规划报告（云南省分册）》和《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算修编报告（云南省部分）》及审

核意见。

（3）《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实施阶段建设征

地移民安置规划调整报告（云南省分册）》及审核意见。

（4）其他通过评审批复的设计及变更专题报告。

4.移民安置相关协议文件

（1）签订的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协议。

（2）实施过程中形成的补充协议、会议纪要等。

5.其他文件

（1）居民点、集镇、交通运输工程、水利工程、电力

工程、通信工程、文物保护工程等单项工程验收报告。

（2）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工作报告、项目法人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工作报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综合监理工作报

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设计工作报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独

立评估工作报告等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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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范围

验收范围包括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涉及的枢纽工程

建设区、水库淹没影响区和移民安置区。

（三）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为《规划调整报告》规划的建设征地范围处理、

实物指标落实及补偿兑付、农村移民安置实施、集镇（街场）

迁建实施、专业项目处理实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实施、

库底清理、移民资金使用情况和审计结果、移民档案、建设

征地相关手续办理、后期扶持开展情况等。

三、移民安置任务及完成情况

根据审定的《规划调整报告》，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任务，包括农村移民安置、集镇（街场）

迁建、专业项目处理、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库底清理、征

用土地复垦等 6部分。

（一）农村移民安置

1.生产安置

涉及生产安置 9596人，其中华坪县 1865人、永胜县 3147

人、永仁县 1757 人、大姚县 2758 人、宾川县 69 人，规划

采用农业安置、逐年补偿安置、自行安置 3种安置方式进行

生产安置。其中，采取农业安置方式安置移民 69 人，配置

生产用地 89.3亩；采取逐年补偿安置方式安置移民 9156人，

对远迁集中安置移民配置耕地 2192.4 亩，其它土地 1127.3

亩；采取自行安置方式安置移民 3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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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所有生产安置人口已签订了生产安置协议。其

中农业安置 69人，共配置生产用地 89.3亩，已分配至所属

集体经济组织；自行安置 371人，安置补偿费用已按协议兑

付到位。逐年补偿安置 9156 人，补偿费用已按规定标准落

实到位，按时足额发放，有 3787 人共配置生产用地 2403.6

亩，达到安置标准要求，已分配至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由于

安置区周边土地难以调整，对华坪县河西柑桔场和扩容安置

区生产安置移民人口 1623人，共配置生产用地 305.4亩，未

达到规划安置配置土地面积的要求，华坪县人民政府经征求

移民意见同意后，将生产用地不足部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用

直接兑付给移民，由其自行发展生产。生产安置后剩余的土

地补偿费用已发放至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移民生产安置满足

竣工验收的要求。

2.搬迁安置

规划搬迁安置 8304 人。其中华坪县 1623人（2个居民

点安置 1613人，分散安置 10人）、永胜县 1735人（2个居

民点安置 1387 人，分散安置 348 人）、永仁县 1480 人（5

个居民点安置 1221人，分散安置 259人）、大姚县 3466人

（1个集镇和 3个居民点安置 2911人，分散安置 555人）。

经查验，8300人的搬迁安置协议已签订，已完成搬迁安

置；大姚县有 1户 4人的搬迁安置协议已签订，正在建房，

大姚县人民政府承诺于 2022 年底完成搬迁。移民个人补偿

补助费用已兑付到位。居民点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已建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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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项指标满足审定建设标准，移民房屋建设满足居民点

的规划布局和居住要求；分散安置移民户房屋建设和基础设

施配置基本满足规划要求，移民入学、就医条件良好。

总体来看，农村移民搬迁安置已基本完成，移民居住条

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配套更加完善，

移民搬迁安置满足审定的各项要求，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3.农村居民点建设

规划建设华坪县河西柑桔场居民点和扩容居民点，永胜

县仁和镇和红卫林场居民点，永仁县永定小汉坝、猛虎、下

拉姑、秧田箐和莲池居民点，大姚县丙海、陆家湾、赵家店

小双沟居民点等 12个居民点。

经查验，各居民点均已按审定的规模和标准建设完成，

居民点内道路、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并通

过单项工程验收投入使用，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4.公用设施恢复

规划复建 7个村委会、永胜县东江小学和大姚县纳那小

学 2 个小学；新建 2 个小学，7 个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室 1

个，增容 5个小学；改造红卫林场看守房等公共服务设施；

货币补偿 1个村委会和 11个小学。

经查验，规划建设的村委会、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采取货币补偿的村委会和小学已兑付补偿资

金由地方政府统筹实施。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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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村小型专项和农副设施处理

规划对水车、水磨、石磨 67个，水井 248个，采砂场 5

个，灌溉渠道 106.78km，灌溉水管 63.12km，小型水能发电

机 48739W，小型砖厂 4 个，坝塘 29116m3，挡水建筑物

12292m3，篮球场 7个，抽水站 18kW等采取一次性补偿。

经查验，农村小型专项和农副设施已按规划采取一次性

补偿处理，已完成补偿协议签订和补偿资金兑付，满足竣工

验收的要求。

（二）集镇（街场）迁建处理

1.集镇迁建

规划迁建大姚县湾碧集镇，规划人口规模 2841 人（其

中农业人口 1183人，集镇人口 708人，寄宿人口 950人）。

经查验，集镇内基础设施工程已完成建设，涉及 17 家

行政事业单位均搬迁至集镇恢复重建；移民房屋已建设完

成，并搬迁入住；规划复建的 1 个村委会、1 个小学、1 个

中学等公共服务设施已完成建设。集镇迁建满足竣工验收的

要求。

2.街场迁建

涉及迁建街场 4处，分别为华坪县临江街场，永胜县汇

源街场、米库街场以及大姚县丙海街场。其中华坪县临江街

场在河西柑桔扩容居民点恢复，永胜县汇源街场在库区四级

公路永胜段恢复，永胜县米库街场在红卫林场居民点恢复，

大姚县丙海街场在丙海居民点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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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各街场已按规划完成复建，恢复功能，满足竣

工验收的要求。

（三）专业项目处理及实施情况

1.企事业单位

规划对天保林业站和华昆勘察基地采取一次性补偿。

经查验，两企业均已按照规划搬离库区，相关补偿费用

已兑付到位，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2.交通运输工程

（1）规划复建四级公路 3条总长 73.3km；复建或改造

汽车便道 2 条长 48.4km；复建机耕路 6 条总长 63.9km，新

建或改造居民点连接道路 6条总长 18.9km。

经查验，上述交通运输工程均已改建完成、竣工验收并

投入使用，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2）规划补偿机耕路 40条共 36.1km，渡口 6个，人行

道 116.4km。

经查验，已完成协议签订和资金兑付，满足竣工验收要

求。

（3）规划复建四级公路（万马河段）防护长 0.25km；

新建小型码头 1座。

经查验，永仁县四级公路万马河段防护工程已于 2022

年 1月 10日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湾碧集镇码头复建项目（费

用 173.98万元），地方政府已与县交通运输局签订《湾碧乡

集镇码头建设项目资金整合协议书》，由县交通运输局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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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水运码头统一实施。基本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3.水利工程

规划居民点和集镇外部供水工程，新建供水管道 14 条

总长 156.43km，净水站或水厂 8个，加压泵站 2个。

经查验，水利工程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满足竣工验

收要求。

4.电力工程

规划复建 10kV电力线路 4条总长 73.6km；新建居民点

外部供电线路 11条总长 35.9km，其中 10kV线路 10条 20km，

35kV线路 1条 15.9km。

经查验，电力工程均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满足竣工

验收要求。

5.通信工程

规划复建中国电信光缆 3条 31.7km，复建中国移动光缆

1条 65km；复建农话线 3条 49.08km，通信基站 4座。

经查验，通信工程均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满足竣工

验收要求。

6.广播电视工程

规划复建广播电视传输光缆 1条 14km。

经查验，广播电视工程均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满足

竣工验收要求。

7.文物古迹

建设征地涉及文物古迹共 4处，其中石刻 1处、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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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墓地 1处、革命历史文物 2处。对受影响竹家岩洞石刻

进行了保护，对龙井明清时期的墓地已进行了发掘，对腊乌

渡古渡口和万马河大桥文革标语已进行了资料记录。

经查验，文物古迹已通过云南省文物局验收，满足竣工

验收要求。

8.压覆矿产

规划处理矿产资源压覆 1处，为永仁县白马河砂金矿点。

经查验，项目法人已按相关规定办理了处理矿产资源压

覆手续，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9.蓄水期间群测群防措施

为了保障蓄水期间和蓄水后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规划开展安全巡查、安全宣传的设施保障、安全宣传教育等

群测群防措施。

经查验，地方政府根据已审定的《规划调整报告》的要

求，在蓄水期间开展安全巡查、安全宣传的设施保障、安全

宣传教育等群测群防措施，未发生安全问题，满足竣工验收

要求。

10.水库影响区监测

规划原水库影响待观区观测点 4个，新增水库影响区滑

坡监测点 3处。

经查验，地方按照规划已完成观测点的建设并开展了监

测，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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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增水库浸没影响耕（园）地处理

规划对大姚县尾坪子组等 3处浸没影响区采取垫高防护

措施，共防护耕（园）地 31.3亩。

经查验，浸没影响区垫高防护工程措施均已经完成，并

通过专项验收，满足竣工验收的要求。

（四）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规划对集镇、居民点和专业项目复建区实施环境保护和

水土保持措施，集镇和居民点主要包括水环境保护、生活垃

圾处理、人群健康保护、水土保持措施；专业项目主要包括

生态环境保护、粉尘和噪声防治措施、水环境保护、生活垃

圾处理、水土保持措施。

经查验，居民点、集镇迁建和专业设施复建区环境保护

和水土保持工程均已实施完成，并通过专项验收，满足竣工

验收的要求。

（五）库底清理

华坪县、永胜县、永仁县、大姚县、宾川县 5县于 2014

年工程蓄水阶段完成了库底清理工作，并通过了专项验收，

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六）临时用地复垦

涉及临时用地复垦 1233.25 亩。规划 1055.25 亩采取工

程复垦，178亩采取缴纳复垦费的方式处理。

经查验，采取工程复垦的已实施完成，通过了专项验收，

复垦后的土地已归还原权属单位。采取缴纳复垦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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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按规划缴纳了相关费用。基本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四、移民资金拨付与使用情况

（一）移民资金管理情况

华坪县、永胜县、永仁县、大姚县、宾川县移民工作按

照《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资金管理办法》《云南

省水利水电移民安置补偿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

水利水电移民安置补偿资金会计核算暂行办法》的规定执

行。

移民资金设有独立的银行账户，独立核算，有专职会计。

（二）移民资金审计情况

云南华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受省搬迁安置办、

项目法人共同委托于 2021年 8月至 2022年 7月对华坪县、

永胜县、永仁县、大姚县、宾川县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的

移民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向省搬迁安置办、项

目法人出具了审计报告。

（三）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

1.根据省搬迁安置办于 2021 年 11月 5日出具的《关于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实施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

规划调整报告（重大设计变更）的审核意见》（云搬发〔2021〕

152号），观音岩水电站（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

偿费用总概算 650,818.61万元，农村移民安置 309,097.15万

元，集镇迁建 37,929.87万元，专业项目处理 70,653.73万元，

库底清理 1,756.30 万元，环保水保费 15,616.56 万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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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80,089.01 万元，预备费 25,835.99 万元，特殊措施费

9,840.00万元。概算中，由项目法人掌握使用 154,938.26万

元、省搬迁安置办掌握使用 2,477.77万元、丽江市掌握使用

225,410.82万元、楚雄州掌握使用 265,334.88万元、大理州

掌握使用 2,656.88万元。

2.资金拨付和支出情况

根据综合监理单位四川省移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提交的《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云南省）移民资金完成情况报告》，截至 2022

年 7月 31日，各方资金拨付到位和支出情况如下：

（1）项目法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项目法人已累计支出资金

613,787.92 万元，由项目法人直接使用支出资金 147,618.02

万元；累计拨付省办及（市）州移民资金 466,169.90万元，

其中：省搬迁安置办 2,136.10万元、丽江市 209,401.69万元、

楚雄州 251,975.23万元、大理州 2,656.88万元。项目法人尚

未拨付及支出 37,030.69万元（其中 2022年以后逐年补偿费

用 29,368.78万元），其中应拨付省搬迁安置办 341.67万元，

拨付丽江市 16,009.13万元，拨付楚雄州 13,359.65万元，其

他项目法人应付未付设监评等资金 7,320.24万元。

（2）省搬迁安置办

截至 2022年 2月 10日，省搬迁安置办已收到项目法人

拨入资金 2,136.10万元，已全部使用。省搬迁安置办尚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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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金 341.67万元。

（3）丽江市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丽江市累计收到项目法人拨付

的移民资金 209,401.69万元，其中：丽江市搬迁安置办公室

收到 208,676.53万元，华坪县搬迁安置办公室收到 725.16万

元。丽江市搬迁安置办公室移民资金利息收入共计 326.32万

元。丽江市搬迁安置办公室移民资金累计拨付使用

193,154.68万元，其中：拨付华坪县 118,892.90万元，拨付

永胜县 73,666.08万元，丽江市本级使用 595.70万元。丽江

市搬迁安置办公室账面余额 15,848.17万元。

（4）楚雄州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楚雄州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项目法人拨付的移民资金 252,575.23万元（含结算协议外

项目法人在建设单位管理费中另支付的 600万元）；移民资

金利息收入共计 387.92万元。累计拨付使用 226,744.18万元，

其中：拨付大姚县 143,626.86 万元，拨付永仁县 71,497.51

万元，楚雄州本级使用 11,619.81万元。账面余额 26,218.97

万元。

（5）大理州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大理州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项目法人拨付的移民资金 2,656.88万元；移民资金利息收

入 4.30万元。累计拨付使用 2,389.88万元，其中：大理州本

级使用 104.07 万元；拨付宾川县 2,285.81 万元。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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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30万元。

（6）华坪县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华坪县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移民资金共计 119,618.06万元，其中：项目法人拨入 725.16

万元、丽江市搬迁安置办公室拨入 118,892.90万元；移民资

金利息收入 117.61万元。累计使用资金 116,747.41万元，账

面余额 2,730.06万元。账面反映债权 279.89万元（主要为拨

付乡镇尚未核销的集体资金）、债务 21.69万元（主要为暂

未兑付至农户的补偿款及工程质量保证金）。华坪县未使用

资金 14,919.2 万元，其中应付未付 12,052.28 万元，结余资

金 2,866.92万元（含利息，下同）。

华坪县应付未付 12,052.28 万元中，农村部分补偿费

6,879.54万元（含逐年补偿安置费 6,576.09 万元），专业项

目处理补偿费 1,103.35万元，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费用 150

万元，独立费 1,927.03万元，预备费 1,992.36万元。

（7）永胜县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永胜县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丽江市搬迁安置办公室拨付的移民资金 73,666.08 万元；

移民资金利息收入 198.93 万元。累计使用资金 69,712.46万

元。账面余额 3,942.01万元。账面反映债权 213.31万元（主

要为尚未核销的移民补偿款及工程款）、债务 2.77万元（为

工程质量保证金）。永胜县未使用资金 21,803.01 万元，其

中应付未付 19,733.93万元，结余资金 2,069.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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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胜县应付未付 19,733.93 万元中，农村部分补偿费

12,150.45万元（含逐年补偿安置费 10,720.91万元），集镇

（街场）迁建处理补偿费用 452.09万元，专业项目处理补偿

费 1,355.65万元，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费用 1,031.85万元，

独立费 533.31万元，预备费 3,997.46万元，特殊措施费 213.12

万元。

（8）永仁县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永仁县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楚雄州搬迁安置办公室拨付的移民资金 71,497.51 万元；

移民资金利息收入 234.08 万元。累计使用资金 71,756.77万

元。账面余额 27.78 万元。账面反映债权 195.54万元（主要

为应收回垫付的环水保支出）、债务 248.50万元（主要为尚

未支付的设计费尾款及工程质量保证金）。永仁县未使用资

金 13,882.53万元，其中应付未付 10,315.63万元，结余资金

3,566.9万元。

永仁县应付未付 10,315.63 万元中，农村部分补偿费

6,042.07万元（含逐年补偿安置费 5,842.01万元），集镇（街

场）迁建处理补偿费用 0.82万元，专业项目处理补偿费 738.64

万元，独立费 633.77万元，预备费 2,830.67万元，特殊措施

费 138.3 万元；另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费用 68.64 万元需拨

回楚雄州。

（9）大姚县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大姚县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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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楚雄州搬迁安置办公室拨付的移民资金 143,626.86万元；

移民资金利息收入 138.18万元。累计使用资金 142,583.65万

元。账面余额 951.73 万元。账面反映债权 233.78 万元（主

要为拨付乡镇未核销的补偿补助款）、债务 4.12万元（主要

为代扣税款及丙海临时供水质量保证金）。大姚县未使用资

金 23,783.92万元，其中应付未付 15,534.26万元，结余资金

8,249.66万元。

大姚县应付未付 15,534.26 万元中，农村部分补偿费

10017.04万元（含逐年补偿安置费 8,569.78万元），集镇（街

场）迁建处理补偿费用 640.38 万元，专业项目处理补偿费

605.43万元，独立费 942.59万元，预备费 3328.82万元。

（10）宾川县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宾川县搬迁安置办公室累计收

到大理州搬迁安置办公室拨付的移民资金 2,285.81万元；移

民资金利息收入 32.13万元。累计使用资金 1,867.85万元。

账面余额 450.09 万元。宾川县未使用资金 717.09 万元，其

中应付未付 670.62万元，结余资金 46.47万元。

宾川县应付未付 670.62 万元中，独立费 161.62 万元，

预备费 440万元，特殊措施费 69万元。

各县应付未付项目和费用统计详见附件。建议各县按规

定加快应付未付资金的兑付工作，并按要求逐级上报拨付使

用情况。

五、建设用地手续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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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人已按规定办理建设用地相关手续，其中，原国

家林业局于 2013年 9月以林资许准〔2013〕354号批复林地

使用面积 2134.5717 公顷，自然资源部于 2018 年 10月以自

然资函〔2018〕458 号批复建设用地面积 5132.8554 公顷。

上述手续能够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六、移民后期扶持实施情况

华坪县、永胜县、永仁县、大姚县和宾川县分别编制了

相应后期扶持规划报告，将符合政策的移民人口 11655人纳

入扶持范围，后扶政策已全面落实，移民后期扶持符合国家

相关政策，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效果较好。

七、移民档案管理情况

华坪县、永胜县、永仁县、大姚县和宾川县移民档案管

理工作执行云南省移民档案管理相关规定，移民机构明确专

人管理档案，配备了专用档案库房及柜架，各类档案的完整、

准确由各股室负责，聘请了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对移民档案

进行了集中整理，形成了项目前期规划及文书、移民分户、

工程建设项目、会计、照片及光盘档案。并已通过县档案局

组织的档案专项验收，满足竣工验收要求。

八、移民安置稳定情况

（一）移民生产生活水平恢复情况

根据独立评估报告，移民生产生活水平超过安置前的水

平，并实现与当地社会同步发展，达到了规划目标的要求，

移民生活用水用电安全并得到了保障，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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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已积极开展后期扶持工作，改

善了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了产业发展，移民后续能够持续发

展。

（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稳定情况

根据查阅资料，各县建立移民来信来访处理机制，由专

人负责移民的来信来访完善设信息收集，应急处置和舆情应

对机制，在移民安置期间对来信来访及时处理，加强移民政

策宣传工作，主动深入基层加强政策宣传和解释，移民合法

权益得以保障，移民群众情绪稳定，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社

会稳定。

九、初验情况

大唐观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提交

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项目法人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工作报告（云南部分）》，认为“观音岩水电站云南

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作满足电站竣工终验条件，同意开

展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移民

安置综合设计单位，提交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

验收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设计工作报告（云南省分册）》，认

为“从综合设计角度分析，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

任务已全面完成，所有设计变更项目均处理完成并获得批

复，已达到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专项竣工验收条件。”

四川省移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作为移民安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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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提交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云南省）综合监理工作报告》，“综合监理

单位认为，观音岩水电站移民安置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移民

安置独立评估单位，提交了《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云南部

分）工程竣工验收移民安置独立评估工作报告》，认为“从

独立评估角度看，观音岩水电站（云南部分）移民安置工作

能够满足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专项验收的要求。”

2021 年 12 月 1 日～3 日，丽江市人民政府在华坪县、

永胜县完成了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自

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市级初验，认为“观音岩水电站丽江

市建设征地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任务已完成，满足竣工验收条

件，同意通过验收”，并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以《丽江市

人民政府关于商请组织开展金沙江中游河段观音岩水电站

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的函》（丽政函〔2021〕41

号）上报省搬迁安置办，函请组织开展移民安置省级终验。

2021 年 12 月 6 日～10 日，楚雄州人民政府在永仁县、

大姚县完成了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自

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州级初验，认为“观音岩水电站楚雄

州建设征地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任务已完成，满足竣工验收条

件，同意通过验收。”并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以《楚雄州

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开展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验收

楚雄州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终验的函》上报云南省搬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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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函请组织开展移民安置终验。

2021 年 12 月 16 日，大理州人民政府在宾川县完成了观

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自验工作的基础上

开展了州级初验，认为“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

作已具备初验条件，初验委员会同意专家组意见，同意通过

初验。”并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关于申请开展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省级终验的请示》（大政专〔2021〕145 号）上报

云南省搬迁安置办，函请组织开展移民安置省级终验。

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现场复核验收检查时，专家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意见：

1.截至 6月底，还有新增水库影响区 1户移民未完成搬

迁、永胜县仁和镇居民点生活垃圾处理未完成验收、湾碧集

镇码头还在建设等少部分移民工作尚未完成。

2.建议在资金清理工作的基础上，各县按《云南省移民

开发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云移发〔2017〕150号）的相关要求，尽快

制定使用结余资金的项目规划方案并报批。

（二）整改情况

1.新增水库影响区 1户移民已签订协议，落实了宅基地，

完成了旧房拆除，正在开展新房建设，大姚县县人民政府承

诺于 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搬迁安置。永胜县仁和镇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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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已完成建成并已通过工程验收。湾碧集镇

码头复建项目（费用 173.98万元），大姚县搬迁安置办公室

已与县交通运输局签订《湾碧乡集镇码头建设项目资金整合

协议书》，由县交通运输局纳入库区水运码头统一实施。

2.各县已完成资金清理工作，对移民概算、资金流（到

位资金、未到位资金）、资金使用（已拨付资金、应付未付

资金、后续使用资金）及结余资金（含银行利息）等数据进

行了核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使用结余资金的项目规划方

案并上报市（州）移民管理部门批复。

十一、验收结论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验收专家组通过现场查验、入户访谈、查阅资料、会议

讨论，认为观音岩水电站建设征地处理范围内的农村移民安

置、集镇（街场）迁建、专业项目处理、环境保护和水土保

持、库底清理等任务除个别项目正在实施外，已按规划全部

实施完成；移民生产生活已达到规划目标。建设用地手续齐

备；移民安置后期扶持措施落实。移民档案已建立。移民安

置区社会总体稳定。移民安置资金按规定拨付使用并经审

计。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开展的县级自验、市（州）级初

验工作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所需资料完备，移民搬迁安置工

作满足电站移民安置竣工验收条件。各县地方政府完成了审

计整改，对新增水库影响区 1户 4人的搬迁安置已承诺限期

完成，对湾碧码头已由县级交通部门统筹实施，完成了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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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清理工作，理清了应付未付资金，对结余资金制定了项

目规划方案并上报市（州）移民管理部门已进行了批复。

验收专家组认为，观音岩水电站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工作基本满足工程竣工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条件，建

议验收委员会通过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

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

十二、后续工作建议

1.对应付未付资金、结余资金，应按《云南省移民开发

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云移发〔2017〕150号）的有关规定，相关各

方应加强管理、完善程序和手续，确保各项资金合规使用。

2.应按云南省的有关规定和项目法人承诺做好移民安置

逐年补偿资金兑付和管理相关工作。

3.地方政府应继续做好移民后期扶持及后续发展工作。

附件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应付未付费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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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应付未付费用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应付未付费用（万元）

备注
合计 华坪 永胜 永仁 大姚 宾川

一 农村部分补偿费用 35089.1 6879.54 12150.45 6042.07 10017.04

1 征收土地补偿费用 26570.95 5814.59 7973.9 4991.75 7790.71

2022 年以后逐年补偿费 25062.22 5814.59 7798.05 4991.75 6457.83

其他土地补偿费 1508.73 175.85 1332.88

2 征用土地补偿费 383.23 368.76

3 搬迁补助费用 #REF! 543.15 14.47

4 基础设施恢复补偿费用 1208.85 232.94 193.19 782.72

4.1 基础设施建设费 1205.5 232.94 189.84 782.72

4.2 公共设施建设费 3.35 3.35

5 其它项目补助 6382.92 463.25 3633.4 857.13 1429.14

5.1 建房困难户补助 747.79 687.98 59.81

5.2 生产安置措施补助 5491.83 422.93 2922.86 850.26 1295.78

5.3 农村移民合作医疗补助费 17.45 17.45

5.4 库周剩余林地管理员劳务补助 94.56 40.32 22.56 31.68

5.5 房屋装修补助 25.41 6.87 18.54

5.6 其他补助 5.88 5.88

二 集镇（街场）迁建处理补偿费用 1093.29 452.09 0.82 640.38

1 基础设施恢复补偿费用 802.66 249.65 553.01

2 搬迁补助费用 66.79 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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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工程竣工（云南部分）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应付未付费用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应付未付费用（万元）

备注
合计 华坪 永胜 永仁 大姚 宾川

3 零星树木补偿 11.36 11.36

4 其他项目补偿费 212.48 202.44 0.82 9.22

三 专业项目处理补偿费 3803.07 1103.35 1355.65 738.64 605.43

1 交通运输工程 2706.37 711.94 999.6 567.47 427.36

2 水利工程 99.56 5.85 93.71

3 电力工程 177.69 115.76 30.74 31.19

4 水库影响区监测 307.81 224.47 47.43 35.91

5 蓄水期间群测群防措施 341.52 45.33 113.86 93 89.33

6 垫高防护工程 170.12 148.48 21.64

四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费用 1113.21 150 1031.85 -68.64

永仁县环境保护

和水土保持费用

需拨还楚雄州

五 独立费 4198.32 1927.03 533.31 633.77 942.59 161.62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4198.32 1927.03 533.31 633.77 942.59 161.62

六 预备费 12589.31 1992.36 3997.46 2830.67 3328.82 440

1 未完工程预备费 119.67 62.78 23.18 33.71

2
非搬迁村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改造项目
3198.16 1077.28 957.05 739.9 423.93

3 其他项目 9271.48 852.3 3040.41 2067.59 2871.18 440

七 特殊措施费 420.42 213.12 138.3 69

八 总费用 58306.72 12052.28 19733.93 10315.63 15534.26 6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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